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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iga, Fumiko（（（（日本日本日本日本）））） 
 

[原文：英文] 
个人资料个人资料个人资料个人资料    
 
姓名： Fumiko Saiga 
出生日期：  1943年 11月 30日 
教育： 东京外国语大学（毕业时间： 1966年 3月，学士） 
 
 
有关性别有关性别有关性别有关性别和法律和法律和法律和法律问题的工作问题的工作问题的工作问题的工作        
             
        作为外交部国际公约处和联合国政策处以及日本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一 
员，Saiga法官曾参与条约的谈判和批准，她是负责下述公约的官员： 
 

•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 《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 
• 《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 
• 《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她在 2001 年 11 月成为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的成员，担任此职至 2007
年，并于 2002年和 2006年两次重新当选。她是国际公认的人权法专家。 
 
        此外，Saiga 法官曾担任负责制订埼玉县促进性别平等条例的埼玉县副县
长，该条例是日本第一个促进性别平等的条例。 
 
        2005年，Saiga法官成为日本第一任负责人权的大使。 
           
1980年 1月 - 1983年 6月 

                    负责日本政府批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关  
                    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 经 
                    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以及《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 
                    公约》的准备工作；条约局国际公约处。 

 
1985年    参加在肯尼亚内罗毕举行的联合国妇女大会并在妇女地位委 
                                 员会内参加该大会的筹备会议（ 1984年和 1985年）。 
 
1988 - 1989年    作为副处长，其责任之一是负责妇女事务，包括妇女地位委  
                                 员会、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等，并负责与其他部合作在日本 
                                 开展《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履约工作。 
 
1996 - 1998年    负责第三委员会，包括妇女地位委员会的工作以及《消除对 
                                 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任择议定书的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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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 2000年    埼玉县副县长及性别问题的县长顾问。 
   埼玉县男女平等条例起草委员会顾问。 

            
2001 - 2007年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成员。    
 
2007年至今            国际刑事法院法官。  
 
职业经历职业经历职业经历职业经历    
 
1980年 1月   条约局国际公约处。 

 
1983年 6月   日本驻常联合国代表团一等秘书。 

 
1988年 2月            联合国事务局联合国政策处助理处长。 

 
1988年 3月            联合国事务局社会合作处副处长。 

 
1989年 7月            经济事务局太平洋处处长。 

 
1992年 8月            日本驻丹麦大使馆参赞。 

 
1996年 3月            日本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公使。 

 
1998年 5月            日本埼玉县副县长。 

 
2000年 9月   日本驻美国西雅图总领事。 

 
2002年 7月            日本常驻联合国大使。 

 
2003年 9月 - 2007年 4月 

   驻挪威王国特命全权大使。 
 
2003年 10月 - 2007年 4月 

   驻爱尔兰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2005年 12月- 2008年 4月 

  人权大使。 
 
2007年 12月至今 

国际刑事法院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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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国其他国其他国其他国际会议和大会际会议和大会际会议和大会际会议和大会        

    

• 联合国大会（1983 - 1987年，1990 - 1991年，1996 - 1997年） 

• 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 

•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1983年） 

• 国际劳工组织（1988年） 

• 国际电信联盟（1988年） 

• 世界卫生组织（1988年） 

• 联合国人口基金（1988年） 

• 联合国通过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大会，维也纳（1988年） 

• 国际海事组织（1991年） 

• 联合国海洋法筹备委员会（1989 - 1992年，纽约和牙买加） 

•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1992年，里约热内卢） 

• 世界社会发展峰会（1995年，哥本哈根） 
 
 
 

*** 
    


